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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家禽屠宰管理，确保禽产品质量安全，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云南省动物防疫条例》《云南省家禽集中屠宰管理办法（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元阳县实际，现就规范县城主城区范围内家禽屠宰交易行为通告如下：
第一条   本通告所称的家禽是指鸡、鸭、鹅、鸽、鹌鹑等供食用的家禽；禽产品是指未经加工的禽胴体、肉、脏器、头、皮、血液等。
第二条   本县城主城区（南沙镇南沙大桥中石化加油站至红河、绿春二级路分岔路口）的集贸市场、便民摊点等各类经营场所和自办宴席禁止家禽屠宰行为，必须到家禽集中屠宰场进行屠宰；商场超市、餐饮服务单位必须持有相关部门出具的禽产品检验检疫合格证明方可进行经营销售。鼓励县城主城区周边的各类家禽经营主体和自办宴席者自觉到家禽集中屠宰场进行屠宰。
第三条   从事禽产品经营的各类市场主体，必须依法持照（证）经营，严格依法落实进货查验记录制度、购销台账制度，且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对未经检疫或检疫不合格的禽产品一律禁止销售。
第四条   消费者要加强自身健康防范和科学消费意识，自觉改变传统不良消费习惯，树立健康饮食文明新风尚。
第五条   各经营单位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南沙镇人民政府要履行好属地责任，各相关部门要切实履行好监管责任。
第六条   屠宰、经营、运输的动物未附有检疫证明，经营和运输的动物产品未附有检疫证明、检疫标志的，由农业农村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一百条之规定，责令改正，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一倍以下罚款；对货主以外的承运人处运输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
第七条   经营动物、动物产品的集贸市场不具备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规定的防疫条件的，由农业农村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九十八条之规定，责令改正，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八条   在主城区经营未按规定进行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或者生产经营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制品，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三条之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十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并可以由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
第九条   对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含集贸市场、便民摊点和商场超市等）未查验并留存入场销售者的社会信用代码或者身份证复印件、食用农产品产地证明或者购货凭证、合格证明文件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七条之规定，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十条   对擅自占用城区公园、广场、主干道等户外公共场所从事禽类及禽产品无照经营的，由城市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依法进行查处。
第十一条   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之规定，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禽类及禽产品违法经营者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二条  县农业农村、市场监督管理、生态环境、工业商务和信息化等部门和南沙镇人民政府要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各自履行好职责，切实做好主城区家禽集中屠宰工作 。
第十三条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市场监督管理、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部门要联合研究，在县城周边划定相对隔离、规范卫生、只准销售、不准屠宰的家禽交易点 。
第十四条  本通告自发布后，从2024年   月   日起施行。
鼓励单位和个人向有关部门提供违法线索。
举报电话：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0873-3067388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0873-5642461


元阳县人民政府    
2024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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